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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 年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成效檢討暨 

典範案例甄選成果發表會辦理計畫 

104.11 版本 

壹、 計畫目標 

為鼓勵 104 年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典範案例甄選之得獎政府單位以及

機關學校，提供教專評鑑實務經驗與優良成果，供各級學校以典範學校為學

習對象和楷模，特舉辦成果發表會，同時邀約有意願參與發表會的全國各級

學校，藉由發表會的典範經驗分享，促進學校相互觀摩的機會，提升各校推

展教師專業發展的動力，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活動。 

貳、 辦理單位 

一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 

二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

三、承辦單位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

參、 活動日期與地點： 

一、日期：104 年 12 月 7 日(星期一)8:30-16:30。 

二、地點：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四樓 401 室 

   (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 號 4 樓) 。 

肆、 參加對象：  

一、參與本次典範縣市及學校甄選或得獎之團隊及相關人員(屬縣市推薦名

額)。 

二、由各縣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推薦對象參加，推薦名額如附件一。 

三、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高中職、國中及國小教師。 

四、各直轄市、縣市教育局(處)承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業務之人員。 

五、擔任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課程授課之講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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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有意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專業成長，但尚正式加入教師專業發展評

鑑之學校及教師。 

七、師資培育機構與一般大學修習師資培育課程之師資生。 

伍、 報名方式： 

一、高國中小學教師，請至全國在職進修網  http://www1.inservice.edu.tw/  

課程代碼：1892095。 

二、若未能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，請至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中

心網站填寫報名表單 http://goo.gl/forms/cV9lbpDCoL。 

陸、 成果發表會形式 

成果發表會形式為以下三種，議程表如附件二。 

一、頒獎典禮：頒發獎座、獎牌及獎狀給予受獎單位。 

二、主題演講：邀請教授與專家，以教師專業發展實務進行 50 分鐘之專題

演講。 

三、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典範學校，各組別 60 分鐘分享與 15 分鐘講評。 

柒、 注意事項 

一、國私立高中職、地方政府所轄學校人員及各教師專業發展中心之人

員所需之交通及住宿費，由所在地之各縣（市）政府校長及教師專

業發展中心之經費項下支應。 

二、金門縣及連江縣之推薦人員，因尚未成立教專中心，此二縣市受薦

人員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之教專計畫經費項下支應。 

三、各縣市開放自由報名人員的交通費由學員自理。依據 

四、敬請核予參與本次成果發表會者公(差)假出席，全程參加者，核實

給予研習時數 6.5 小時。 

五、研討進行時，承辦單位敬備茶水、中餐，為響應環保，請自備水杯。 

六、因會議中心停車位有限，請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。交通方式與研

討會場所位置圖，請見附件三。 

七、本案聯絡人：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范師齊小姐。連絡電話：

07-7172930#1801。電子信箱：tepd.nknu@gmail.com  

http://www1.inservice.edu.tw/
http://goo.gl/forms/cV9lbpDCo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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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各縣市校長集教師專業發展中心推薦名單 

縣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
展中心 名額 

基隆市 基隆市教專代表（至少推薦 15 名） 

臺北市 臺北市教專代表（至少推薦 20 名） 

新北市 新北市教專代表（至少推薦 20 名） 

桃園縣 桃園縣教專代表（至少推薦 20 名） 

新竹縣 新竹縣教專代表（至少推薦 15 名） 

新竹市 新竹市教專代表（至少推薦 15 名） 

宜蘭縣 宜蘭縣教專代表（至少推薦 5 名） 

花蓮縣 花蓮縣教專代表（至少推薦 3 名） 

金門縣 金門縣教專代表（至少推薦 1 名） 

連江縣 連江縣教專代表（至少推薦 1 名） 

苗栗縣 苗栗縣教專代表（至少推薦 5 名） 

臺中市 臺中市教專代表（至少推薦 15 名） 

彰化縣 彰化縣教專代表（至少推薦 5 名） 

南投縣 南投縣教專代表（至少推薦 5 名） 

雲林縣 雲林縣教專代表（至少推薦 3 名） 

嘉義縣 嘉義縣教專代表（至少推薦 5 名） 

嘉義市 嘉義市教專代表（至少推薦 3 名） 

臺南市 臺南市教專代表（至少推薦 10 名） 

高雄市 高雄市教專代表（至少推薦 15 名） 

屏東縣 屏東縣教專代表（至少推薦 5 名） 

臺東縣 臺東縣教專代表（至少推薦 3 名） 

澎湖縣 澎湖縣教專代表（至少推薦 1 名） 

總計 190 人 

～一個人走，可以走得很快；一群人走，可以走得很遠！～ 

非常感謝各縣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的協助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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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發表會活動內容及流程表 

時  間 活    動    內    容    與    人   員 

8:30-9:00 報到 

9:00:9:40 

(40分鐘) 

開幕式及頒獎典禮 

主 持 人：張司長明文/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司長 

          郭副司長淑芳/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副司長 

          吳連賞/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校長 

9:40-10:30 

(50分鐘) 

主題演講—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縣市及學校之建立與發展 

主 持 人：吳連賞/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校長 

主 講 人：鄭新輝/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教授 

10:30-10:50 茶敘時間 

10:50-12:05 

(75分鐘) 

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成效檢討暨典範案例分享—高中組 

主 持 人：張素貞/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副教授 

分 享 人：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 

          高雄市立瑞祥高級中學 

         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

講評代表：莊溎芬/臺北市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教師 

12:05-13:10 用餐時間 

13:10-14:25 

(75分鐘) 

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成效檢討暨典範案例分享—國中組 

主 持 人：張民杰/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授兼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組長 

分 享 人：新竹縣立鳳岡國民中學  

          高雄市立右昌國民中學 

          南投縣立瑞峰國民中學 

講評代表：林宏武/桃園市大坡國民中學 主任  

14:25-14:45 茶敘時間 

14:45-16:00 

(75分鐘) 

 

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成效檢討暨典範案例分享—國小組 

主 持 人：柯淑惠/臺中市神岡國民小學 主任 

分 享 人：臺北市士林區劍潭國民小學  

          臺中市北屯區東光國民小學 

          臺北市士林區百齡國民小學 

講評代表：李宜學/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教師 

16:00-16:25 

(25分鐘) 

總評與綜合座談 

主 持 人：張司長明文/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司長 

          郭副司長淑芳/教育部 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副司長 

          吳連賞/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校長 

總    評：齊步向前走！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點線面 

     方金雅/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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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交通資訊與會議中心平面圖 

一、 會議中心週邊捷運站動線圖 

 
二、 會議中心停車場動線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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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交通 

(一) 捷運(從捷運台北車站出發) 

1. 台大醫院站 2 號出口出來→沿常德街直行到達中山南路口過

馬路（對面是台大醫院大門）→左轉中山南路到達第 1 個路口徐

州路口→右轉徐州路接近林森南路口右手邊即是台大醫院國際會

議中心，全程 600 公尺，走路約 10 分鐘。 

2. 善導寺站 2 號或 3 號出口出來→往回走到林森南路口→沿林

森南路走到徐州路口→右轉徐州路左手邊即是台大醫院國際會議

中心，全程 530 公尺，走路約 8 分鐘。 

(二) 汽車（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備有停車場）： 

1. 中山高速公路－台北重慶北路交流道下→重慶北路→左轉忠孝

西路→忠孝東路→右轉林森南路→右轉徐州路左手邊即是台大醫

院國際會議中心。 

2. 北二高－國道三甲（聯絡道）往辛亥路出口→辛亥路→右轉復

興南路→左轉和平東路→右轉新生南路→左轉仁愛路→右轉林森

南路→左轉徐州路左手邊即是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。 


